江苏省油气长输管道安全风险专项治理

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落实大型油气储存基地安全风险管控措施工作方案等6个工作方案的通知》（安委办〔2022〕3号）《江苏省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集中治理方案》（苏安〔2022〕1号），有效治理油气长输管道安全风险，制定本实施方案。

1、 总体要求

巩固提升油气长输管道隐患整治三年攻坚成果，全面开展油气长输管道外部和管道本体隐患排查治理，全面开展人员密集区和地质灾害易发区（以下简称高风险区域）评估确认和政企共治，构建以本质安全为中心、政府企业联动、线上线下融合的安全防控机制。到2022年底，实现管道外部隐患清零，管道本体及其附属设施隐患得到有效治理；基本建立高风险区域安全风险管控政企联动机制；全面完成国家油气管道地理信息系统改造升级。

二、工作任务
（1） 全面整治外部隐患。

1.企业自查。各油气长输管道企业对管道占压、间距不足、不满足标准规范要求的交叉穿越等隐患情况建立管道外部隐患清单，制定并落实整治措施。3月31日前，各油气长输管道企业要将管道外部隐患清单报送属地各设区市安委会确定的牵头部门。

2.市级检查。3月5日前，各设区市安委会要将属地油气长输管道企业名单上报省安委办；4月30日前，要完成对管道占压、间距不足、不满足标准规范要求的交叉穿越等隐患情况全覆盖检查，确定没有整治到位的管道外部隐患清单，报送省发展和改革委，录入国家油气管道地理信息系统。对检查发现的违法行为（企业自查问题除外），要严格执法处罚。10月31日前，各设区市安委会组织督促相关油气长输管道企业完成全部管道外部隐患整治。

3.省级抽查。11月30日前，省安委会组织对管道外部隐患多，整治任务重的地区进行抽查，检查管道外部隐患是否及时整治到位。

（二）管道本体隐患排查治理。

各油气长输管道企业参照《基于风险的油气管道安全隐患分级导则》（GB/T34346-2017），全面梳理通过管道内外检测等方式排查发现的管道本体及其附属设施隐患，形成隐患清单，4月30日前，各设区市安委会确定的牵头部门汇总后，报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录入国家油气管道地理信息系统。10月31日前，各设区市安委会确定的牵头部门督促油气长输管道企业对局部腐蚀减薄、管体几何变形等较大及以下隐患及时采取加强腐蚀防护、补强、换管等治理措施，对问题隐患集中管段等重大隐患及时进行更新改造，提升管道本质安全水平。

（三）建立高风险区域安全风险管控联动工作机制。

1.排查评估高风险区域。8月31日前，各油气长输管道企业按照《油气输送管道完整性管理规范》（GB32167-2015），参照《油气管道地质灾害风险管理技术规范》（SY/T6828-2017）等标准，全面识别确定高风险区域，形成高风险区域清单，逐一进行安全风险评估并制定完善“一区一案”，报送各设区市安委会，由省安委办汇总后录入国家油气管道地理信息系统。

2.建立风险管控联动机制。10月31日前，各设区市安委会组织，针对本地区每一处高风险区域，推动县级人民政府明确责任部门，与油气长输管道企业建立日常联防联控、定期会商研判和协同应急处置工作机制。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设区市安委会要全面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成员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任务分工》《江苏省省级部门及中央驻苏有关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职责任务清单》要求，明确牵头部门和参加单位，厘清工作职责，健全工作机制，完善相关支持政策，细化工作措施要求，及时研究解决突出问题。督促各油气长输管道企业全面负责本企业油气长输管道安全风险专项整治工作，抽调专业力量组成工作专班，按照时间节点要求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确保工作质量。

（二）强化隐患整治。省级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督促油气长输管道企业更新改造重大隐患集中管段，并组织实施全过程监管。各设区市安委会要加强本地区油气长输管道各类隐患整治的综合协调、定期调度和督促检查，确保及时整治到位；督促各油气长输管道企业科学制定隐患整治方案，分类落实治理措施，全面消除重大隐患，对需要持续推进整治的，从安全管理、个体防护、应急处置等方面采取有效安全防范措施。

（三）强化调度通报。建立月调度工作机制，每月25日前，各设区市安委会、省发展和改革委、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向省安委办报送当月专项治理工作进展情况。省安委会将对进展缓慢、工作推动不力的地区，将开展督导检查，并进行约谈通报。



